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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都市計畫(新竹(含香山)(東側地區)細部計畫) 

 

 

 

 

 

都市計畫乙種工業區申請設置 

「公共服務設施、公用事業設施暨一般商業設施」 

 

申辦流程 

 

 

 

 

 

 

 

 

 
(107年 11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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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1.申請表 
□2.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

之設置許可 
□3.土地清冊 
□4.土地使用同意書 
□5.土地登記謄本1份 
□6.地籍圖謄本1份 
□7.基地周圍現況圖 
□8.總量管制使用項目計算表 
□9.申請土地計算圖說 
□10.公共設施(或開放空間)

面積計算表 
□11.公共設施(或開放空間)

位置圖說 
□12.建築物與公共設施(或開

放空間)配置圖 
□13.協議書草案 
□14.捐贈之可建築用地採代

金繳納之估算資料 
□15.其他： 

檢附申請書件 申請人 

取得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發之設置許可 

於市都委會會議紀錄內註記
「不得作為住宅使用」 

申請人 

估價成果應提都審委員會 

完成相關程序 

 

新竹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通過 

1.檢核申請書及相關文件 

2.檢核申請總量 

都委會審議重點(開發義務) 

1.公共設施（或開放空間）項目.區位及配置合理性 

2.捐贈10.5%可建築土地區位.形狀之適宜性,或改

採代金繳納方式辦理 

3.涉及都市計畫相關議題 

申請人 

依計畫書應辦理都審案件 

提請都市設計審議 

 

捐贈可建築用地 

委託3家估價師公會查估市價

（以最高價為原則、所需費用

由申請人負擔） 

都市發展處 

捐贈可建築用地採代金繳納 

新竹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附件 1：本府辦理工業區總量管制審查案(申請新建案件) 府內各單位分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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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 

準備都委會簡報資料 

1.基地基本資料與申請項目 

2.公共設施（或開放空間）項目.區位及配置圖說 

3.開發義務檢核資料 

修正 

初審通過 

都市發展處 

通知修正或補件 

申請人 

申請總量管制 

暫時登錄總量階段 

市都委會審議階段 

申請及初審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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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 

於發函日起6個月內 

提出建築申請 

延期申請 

一、延長時間以3個月為限 

二、申請延期次數以1次為限 

於協議書內註記「不得作為住宅使用」 

一、於核准各申請案件暫時登錄總量
時，副知建管單位於建造執照、使
用執照及公寓大廈規約草約內容註
記「不得以住宅名義銷售」或「建
築物不得作住宅使用」之相關內容 

二、登錄列管 

取得使用執照 

申請人 

都市發展處（建管單位） 

 一、於建造執照及公寓大廈規約
草約內容註記「不得以住宅
名義銷售」或「建築物不得
作住宅使用」之相關內容 

二、登錄列管 

都市發展處（建管單位） 

每層各設施單元計入容積之樓
地板面積（不含共同使用部分）
應不小於 150 平方公尺且不得
隔間，另衛浴設備及茶水間應集
中設置（郵局.銀行機構.運動設施） 

 

簽訂協議書 

 

暫時登錄總量 

 

申請人 

1. 辦理地籍分割及預告登記 

2.繳納代金 

檢附申請書件 

一、登記申請書。  

二、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三、已登記者，其所有權狀
或他項權利證明書。  

四、申請人身分證明。  

五、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
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六、登記名義人同意書 

都市發展處 

正式登錄總量 

申請人 

取得建造執照 

都市發展處 

新竹市政府 申請人 

依計畫書應辦理都審案件 

提請都市設計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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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登錄總量階段 

都市發展處（建管單位） 

核發使用執照內註記「不得以住

宅名義銷售」或「建築物不得作

住宅使用」之相關內容 

香山區公所 

如需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

訂定規約者，在發給同意報備函

內說明「不得作為住宅使用」 

消保官 

就其廣告內容是否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21 條規定查處 

通知 

通知 

工業住宅防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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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都委會簡報資料 

1.基地基本資料與申請項目 

2.開放空間.區位及配置圖說（申請第九條第1項設施免附） 

3.開發義務檢核資料 

（接下頁） 

於市都委會會議紀錄內註記
「不得作為住宅使用」 

新竹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通過 

委託3家估價師公會查估市

價（以最高價為原則、所需

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都市發展處 

估價成果應提都審委員會

完成相關程序 

 

限 100 年 1 月 31 日前已完成之現有建築物 

附件 2：本府辦理工業區總量管制審查案(變更使照案件) 府內各單位分工流程圖 

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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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登錄總量階段 

市都委會審議階段 

申請及初審階段 

□1.申請表 
□2.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

之設置許可 
□3.土地清冊 
□4.土地使用同意書 
□5.土地登記謄本1份 
□6.地籍圖謄本1份 
□7.基地周圍現況圖 
□8.總量管制使用項目計算表 
□9.申請土地計算圖說 
□10.公共設施(或開放空間)

面積計算表 
□11.公共設施(或開放空間)

位置圖說 
□12.建築物與公共設施(或開

放空間)配置圖 
□13.協議書草案 
□14.捐贈之可建築用地採代

金繳納之估算資料 
□15.其他： 

檢附申請書件 申請人 

取得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發之設置許可 

1.檢核申請書及相關文件 

2.檢核申請總量 

都委會審議重點(開發義務) 

1.開放空間區位及配置合理性（申請第九條第1項設施免附） 

2.捐贈10.5%可建築土地區位.形狀之適宜性,或改採

代金繳納方式辦理 

3.涉及都市計畫相關議題 

新竹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申請人 

修正 

初審通過 

都市發展處 

通知修正或補件 

申請人 

申請總量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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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 

簽訂協議書 

 

於協議書內註記「不得作為住宅使用」 

一、於核准各申請案件暫時登錄總量
時，副知建管單位於建造執照、使
用執照及公寓大廈規約草約內容註
記「不得以住宅名義銷售」或「建
築物不得作住宅使用」之相關內容 

二、登錄列管 

都市發展處 

正式登錄總量 

暫時登錄總量 

 

香山區公所 

如需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

訂定規約者，在發給同意報備函

內說明「不得作為住宅使用」 

繳納代金 

申請人 

申請人 

取得變更使用執照 

都市發展處（建管單位） 

核發使用執照內註記「不得以住

宅名義銷售」或「建築物不得作

住宅使用」之相關內容 

消保官 

就其廣告內容是否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21 條規定查處 

通知 

通知 

工業住宅防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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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發函日起6個月內 

提出變更使用執照申請 

都市發展處 

 

土 

管 

審 

查 

階 

段 

正式登錄總量階段 

申請人 延期申請 

一、延長時間以3個月為限 

二、申請延期次數以1次為限 

都市發展處（建管單位） 

每層各設施單元計入容積之樓
地板面積（不含共同使用部分）
應不小於 150 平方公尺且不得
隔間，另衛浴設備及茶水間應集
中設置（郵局.銀行機構.運動設施） 

 


